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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的临时概算 
 
 
 

 一． 概算摘要 
 
 

107. 在对主席团 2003年 6月会议、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及缔约国大会第二届

会议的开会地点作出决定以前，暂时假定有两个可能性：“情况 A”是在纽约举行

上述会议，“情况 B”假定在海牙举行会议。根据情况 A，估计法院第一个财政期

间的费用总额为 31 995 400 欧元(减去东道国捐助 300 000 欧元的净额)，其中

24 569 700 欧元是法院的业务费，2 768 400 欧元是 2002 年在纽约举行缔约国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费用，4 860 300 欧元是其他会议的费用，包括法官和检察官

出席法院成立典礼的旅费。根据情况 B，如下文表 1所示，所需经费共 31 682 400

欧元(减去东道国捐助 300 000欧元的净额)。下文第 160段详细说明了东道国所

捐助的 300 000欧元。 

108.   与召开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有关的所需经费概算 2 768 400欧元，预期

将通过支持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信托基金来供资。由于法院的所在地将是海牙，因

此法院的业务费用不会因上述会议的会址选择而受影响。表 1列出了上述经费概

算汇总情况。 

109.   应当认识到，这些概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性的。概算编制中曾努力吸

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经验。但是，鉴于国际刑事法院

的范围和管辖更加广泛，是一个独特的司法机构，因此，必然仍存在一些非常不

确定的因素。然而，随着缔约国一些问题——除其他外，包括将由缔约国提供的

实物捐助和工作人员细则等——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将能制订更为准确的概算。 

110.  下文此列出的概算是基于以下假设：在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内将不会有任

何审判或被羁押者。然而，已经考虑到有必要允许某种程度的调整和灵活性，以

便使法院能够迅速应对法院活动突然增多的情形。这种调整性和灵活性已经纳入

概算，方法是编列一般临时助理人员经费和意外费用准备金经费。缔约国不妨就

意外开支准备金项下所发生的开支订立关于批准、使用和报告的充分政策和程

序，以确保该准备金得到严格和谨慎的管理。相信书记官长将与预算和财政委员

会协商，制定适当的政策程序和预算方法，以依照《财务条例和细则》草案条例

3.3编制成果预算。附件四摘要开列在意外开支准备金项下编列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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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还应当指出，财务条例草案条例 3.6规定，如果因出现在通过预算时未能

预见的情况而有必要的话，书记官长应提交补充预算提案。 

112.   除上述假设情况之外，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某种情势提交法院审理的可能

性。《罗马规约》第十三条规定，缔约国、检察官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可以将某种情势提交法院审理。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需由联合

国和法院根据两个机构间的适当协定确定费用分摊方式。 

113.  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的业务所需经费总额估计为 24 569 700 欧元，其中

不包括会议所需费用。表 2载列了按支出用途开列的所需经费概算细目。 

114.  如表 3所列，估计 2003年将需要共 201 个员额(105个专业人员及以上职

类，96个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包括 20个警卫员额)。如表 4所列，法院运

作的头四个月(2002年 9月至12月)共需要 61个员额(34个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27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包括 10个警卫员额)，以确保法院得以开展业务。员额

费用总额(薪金和一般人事费)估计为 12 242 900 欧元。估计数根据现行联合国

标准计算，但作出调整以考虑到应聘旅费和有关的搬家和安置费用预计偏高，需

要较多的一般人事费的情况。因此，一般人事费增加了 30％。此外，就征聘工作

作出了下列假定：(a) 在开展业务后将尽快采取从速征聘工作人员的办法；(b) 有

大批的合格人选愿意参加法院工作；(c) 征聘工作将以分阶段方式进行；(d) 法

院将可以很容易地在当地征聘到大部分的一般事务人员。在这个基础上，对头 4

个月的业务适用 25％平均出缺率，在 2003年，对专业人员员额和一般事务人员

员额分别适用 30％和 20％平均出缺率。 

115.  在预备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东道国政府代表重申东道国政府愿意免租向

法院提供房地，为期 10 年，从《罗马规约》生效之日起算。他还证实，东道国

政府愿意在临时房地内建造一个审判室，费用来自东道国政府为室内装修和设计

所拨出的 1 000万欧元。
1
 法院和荷兰政府双方代表应在开办阶段最初期就此事

作出适当安排，确保各有所需一切设施，使法院可以正常运作。 

115(之二).  根据预备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会议记录(PCNICC/2002/L.1/Rev.1/ 

Add.1)附件 B部分内的工作清单，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秘书处代表进行了多

次接触，包括先后在 2002年 5月 3日和 16日举行的两次正式会议。通过这些接

触，秘书处获悉东道国向法院提供的捐助的详情。东道国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已反

映了在本文件内。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PCNICC/2002/INF/5号，第 7和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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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方案开列的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概算汇总表 

(千欧元)a 

 所需经费估计数

A. 法院业务  

 1. 院长会议和各庭 2 221.7

 2. 检察官 4 062.5

 3. 书记官处 3 043.4

 4  共同事务司 14 190.1

 5  意外开支准备金 1 052.0

  A共计 24 569.724 569.724 569.724 569.7  

B. 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会议 b  c  

 情况 A d 情况 B e 

 1. 会议事务费 3 253.0 3 023.9 

 2. 非会议事务费 487.1 475.4 

 3. 方案支助费(1＋2总数的 13％) 486.2 454.9 

 4. 意外准备金(1＋2＋3总数的 15％) 634.0 593.1 

  B共计 4 860.34 860.34 860.34 860.3    4 547.34 547.34 547.34 547.3    

  共计(A＋B) 29 430.029 430.029 430.029 430.0    29 117.0 

C. 法院成立典礼(2003年，海牙)f 97.0 97.0 

  共计(A＋B＋C) 29292929 527.0 29 214.029 214.029 214.029 214.0    

D. 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2002年，纽约)g 2 768.4 2 768.4 

  共计(A＋B＋C+D) 32 295.4 31 982.431 982.431 982.431 982.4    

E. 东道国的捐助(用作会议费用) (300.0) (300.0)

  总计(A＋B＋C＋D＋E) 31 995.431 995.431 995.431 995.4
    

31 682.431 682.431 682.431 682.4  
 

a
  汇率：1美元＝1.11欧元。 

b
  不包括定于 2002年在纽约举行的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法院的成立典礼。 

c
  见附件三。 

d
  根据这个情况，假定所有会议在纽约举行。 

e
  根据情况 B，假定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及主席团与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会议将在海牙举行。 

f
  法院成立典礼将在海牙举行。会议费用由东道国提供。 

g
  会议费用将来自支持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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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法院业务第一个财政期间概算汇总表 

(千欧元) 

 所需经费估计数 

法官薪金、津贴和应享权利 2 190.7 

员额
a
 12 242.9 

其他人事费 1 387.3 

顾问和专家 45.0 

旅费 168.0 

招待费 15.0 

订约承办事务 851.6 

一般业务费用 1 143.0 

用品和材料 440.0 

家具 455.2 

办公室自动设备 1 091.0 

其他设备 3 236.0 

家具和设备维修 252.0 

意外开支 1 052.0 

    所需经费总额 24 569.724 569.724 569.724 569.7    

  

a
  假定从 2002年 9月至 12月期间，法院的工作由 61名员额组成的“核心工作人员”承担。

假定特对此期间适用 25％出缺率。对 2003 年适用的出缺率为专业人员员额 30％，一般事

务人员员额 20％。 

 二. 工作方案 

116.   本概算编制的假设条件是，法院在其第一个财政期间，将主要处理其内部

组织及其他开办事务、以及公众与媒体关系等方面的事项。法院将只需要为从事

开设其业务以及为以后接案审理进行筹备等任务所必要的基本资源。根据题为

“及早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工作行进图”的文件(PCNICC/2001/L.2)，法官和书记

官长不会在 2003年之前选出。因此，仅为 2002年 9月至 12月间编列了少数“核

心工作人员”的经费，这些核心工作人员由 61 个员额构成，包括担任共同事务

司长的一个 D-1 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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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3年国际刑事法院所需员额汇总表 

 所需员额估计数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副秘书长 1 

    助理秘书长 2 

    D-2 1 

    D-1 2 

    P-5 13 

    P-4 33 

    P-3 39 

    P-2/1 14 

        共计 105105105105    

其他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7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69 

    警卫和安全 20 

        共计 96969696    

        总计 201201201201    

  

表 4 

2002年 9月至 12月期间法院所需员额 

(所需核心工作人员员额) 

 所需员额估计数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D-1 1 

    P-5 4 

    P-4 9 

    P-3 14 

    P-2/1 6 

        共计 34343434    

其他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3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4 

    警卫和安全 10 

        共计 27272727    

        总计 6161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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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院长会议、各庭和分庭 

活动 

117.  根据《罗马规约》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组成院长会议的三名法官，

即院长、第一副院长和第二副院长，应自他们宣誓就职起即开始全职工作。预期

在法院的第一个财政期间，院长会议的工作将主要涉及高层的对外关系和通信以

及组织事项，包括与书记官长一道采取的、旨在建立各分庭的运作制度的各种行

动。关于院长会议在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的活动详情，请见本文件第一部分第 37

段。院长和副院长的工作将得到下列人员的协助：一名办公室主任(P-5)、一名

发言人(P-4)、一名法律干事(P-3)、一名院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特等))以及两

名秘书(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18.  院长会议将根据法院的工作量并经与法院成员协商，决定其余 15 名法官

必须在何种程度上全职工作。所编列的经费目前可供包括院长和副院长在内的 9

名法官全职工作。 

所需资源 

119.  本项下所列概算用于法官的薪金、津贴和共同费用。还为法官的公务旅行

列入一笔少量的经费，以防万一。但本项下没有列入用于出席缔约国大会会议、

主席团会议以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所需的旅费经费，因为这些经费已列入与

这些会议有关的非会议事务费用项下。 

120.  根据上述假设，如表 5所示，院长会议、各庭和分庭所需资源概算为

2 221 700欧元。 

法官的薪金和津贴 

121.  法官薪金(每名法官院每年 180 000欧元)及院长特别津贴(每年 18 000欧

元)与副院长特别津贴(每年最多 10 000欧元)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服务条件

报告(PCNICC/2002/WGFI-RJ/L.1/Rev.1)第 1 至第 3 段估计的。因此编列了

1 510 700欧元的经费，以支付相当于九名法官 11 个月的薪金及院长与两名副院

长的特别津贴。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时每天支领特别津贴，但每年支领的这种特

别津贴总额不得超过 10 000欧元。 

法官的共同费用 

122.  上文第121段所提到的报告第4至第8段列出了法官的非薪金福利和津贴。

因此，估计为 680 000欧元的经费将用于支付上任的公务舱旅费、安置津贴、搬

家费和教育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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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费 

123.  直接分派到院长会议和各庭的工作人员的有关费用不列入本款项下。为了行

政管理目的，被派到院长会议和各庭提供实质性服务的工作人员列为书记官处人

员，但院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员额除外，该员额被列入共同事务司。
2
 不

过，为便于分析，本文件附件一.A载列了院长会议、法院三个庭和分庭的组织表，

其中反映了院长会议下面的有关员额。 

旅费 

124.  假定在法院运作的第一个财政期间，法官外出主要将是为了与有关机构建

立联系和进行协商。因此在本项目下编列了 31 000 欧元的经费，以支付六次外

出旅费和每次 4至 5天每日生活津贴的估计费用。院长出席缔约国大会会议、主

席团会议、法院成立典礼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所可能需要的旅费没有包括在

内，因为这些旅费已反映在有关会议的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内。 

 表 5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估计数 a
 

(千欧元) 

  A. 法院院长会议、各庭和分庭 

支出 所需经费估计数 

法官薪金和津贴 1 510.7 

法官共同费用 680.0 

官旅费 31.0 

    所需经费总额 2 221.7 
 

a
  不包括直接分派到院长会议和法院各庭的员额的所需经费。这些经费列在书记官处和共同

事务司下(见表 8和表 10)。 

 

 B. 检察官办公室 

活动 

125.  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和工作人员配置将使检察官能

够开展与其办公室的初期设立有关的工作。但是，在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和意外开

支准备金项下也编列了资源，以使该办公室能够应付活动量急剧增加以致需要人

员齐备的检察和调查能力的局面。关于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检察官活动的进一步

详情，请见第一部分第 47至 50段。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第一部分第 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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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一旦检察官选出，将有必要设立检察官直属办公室，由检察官、一名副检

察官、一名检察官特别助理(P-5)、一名副检察官特别助理(P-4)、以及一名发言

人(P-4)组成。直属办公室还将得到行政和文书人员的支助。起诉司由起诉科、

法律咨询和政策科以及上诉科组成，将由 D-2级别的起诉司长领导。调查司由资

料和证据科、调查科和分析科组成，将由 D-1级别的调查主任领导。 

所需资源 

127． 检察官办公室所需经费估计为 4 062 500欧元，其分配情况如表 6所述。 

表 6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估计数 

(千欧元) 

  B. 检察官办公室 
 
支出 所需经费估计数 

员额 3 180.2 

其他人事费 830.3 

旅费(包括调查所需旅费) 52.0 

    支出总额 4 062.54 062.54 062.54 062.5    

 

表 7 

  2003年所需员额 
 

  B. 检察官办公室 
 

 所需员额估计数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副秘书长 1 

   助理秘书长 1 

   D-2 1 

   D-1 1 

   P-5 5 

   P-4 12 

   P-3 12 

   P-2/1 1 

        共计 34343434    

其他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1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6 

       共计 17171717    

       总计 515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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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额 

128． 所需经费概数 3 180 200欧元将用作 51 个员额(34个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17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经费。关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配置及其分布情

况详情，可参见件第一部分(第 51至 65段)、表 7以及附件一.B。 

其他人事费 

129． 所编列经费 830 300欧元将提供相当于 P-4级 17个工作月、P-3级 32个

工作月、P-2 级 17 个工作月，以及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26 个工作月的一般

临时助理人员费用(817 300欧元)，以及加班费和夜勤津贴(13 000欧元)。 

旅费 

130． 概算假定检察官、副检察官及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需要进行有限

的旅行。已编列经费 52 000 欧元，以便支付与法院设置相关的咨询及其他公务

旅行费用。与可能出席缔约国大会会议、主席团会议以及、法院成立典礼预算和

财务委员会会议有关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费用未列入本项概算，这些费用已列

入与上述会议有关的非会议事务费项下。 

意外开支准备金 

131． [删除] 

 

 C. 书记官处 

活动 

132． 书记官处负责法院的非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但不妨碍《规约》第

四十二条所规定的检察官的职责和权力。书记官长为法院的主要行政官员，领导

书记官处的工作，并在法院院长的权力下行使职责(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133． 本概算假定，在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内书记官处将主要涉及行政职能、内

部组织、对外关系和通信方面的事项。因此，估计在第一个财政期间书记官处所

需经费将为 3 043 400欧元。该笔经费的细目列于表 8。 

表 8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估计数 

(千欧元) 

  C. 书记官处 

支出 所需经费估计数 

员额 2 692.1 

其他人事费 251.3 

旅费 85.0 

招待费 15.0 

    所需费用总额 3 043.43 043.43 043.43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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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3年所需员额
a
 

  C．书记官处 
 

 所需员额估计数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助理秘书长 1 

 D-2  

 D-1  

 P-5 3 

 P-4 7 

 P-3 8 

 P-2/1 6 

  共计 27272727    

其他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1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9 

 警卫和安全  

  共计 20202020    

  总计 47474747    

a
  包括直接分配到法院院长会议和各庭的员额(1 名 P-5、1 名 P-4、1 名 P-3、2 名一般事务

人员(其他职等))。 

所需资源 

 员额 

134． 所需经费概算 2 692 100欧元将提供 2003年度 47个员额(27个专业人员

及以上职类和 20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以及 2002年 9月至 12月期间 12个员

额(9个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和 3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费用。这些员额中包括

将直接分派给院长会议的工作人员。2003年所需员额的汇总情况列于表 9。关于

书记官处职能和结构的详情，可参见本文件第一部分(第 72 至 92 段)以及附件

一.C。 

 其他人事费 

135． 所列经费 251 300欧元将提供相当于 P-3级 16个工作月、P-2级 9个工作

月、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级 25个工作月及法庭记录员 60个工作天每天约 466

欧元的临时助理人员费用(244 300欧元)，以及加班费和夜勤津贴(7 000欧元)。

如果活动量突然增多，将需要临时助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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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费 

136． 所需经费概数 85 000欧元将用于书记官长、共同事务司长及书记官处(包

括共同事务司)其他工作人员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估计书记官长、共同事务

司长和各科的科长将需要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协商，特别是就法院与联合国

关系协定草案方面所设想的活动进行协商，以及执行法院公务有时进行其他旅行

以。与可能出席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以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旅行所需经费未列入本项概算，因为这些经费已列入与这些会议有关的非

会议事务费用项下。 

 招待费 

137． 预计法院将引起公众很大兴趣，估计需要举行一些正式的招待活动(如招

待会)，特别是在贵宾到访时。因此，编列了一笔 15 000欧元的经费作为招待费。 

 意外开支准备金 

138． [删除] 

 

 D. 共同事务司 

139.  为了在遵守司法机构(院长会议、分庭和书记官处)和检察官办公室之间严

格的法定权力划分的同时把机构重复减至最低限度，并确保最大限度地提高效

率，拟设立共同事务司负责管理给司法机构和检察官办公室两者提供支助所需的

共同事务。这些事务，除其他事项外,将包括一般事务、房舍管理、财务、警卫、

采购、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些方面(如培训)、信息技术和通信基础设备，以及会议

和语文服务的某些方面。 

140.  预计在法院运作的第一个财政期间，共同事务司将大量参与许多业务开办

活动，特别是与内部组织和建立基础设施和制度有关的事项。在第一个财政期间

内，预计该司将有一名司长(D-1)领导，负责监督具有设立法院的经验的一般行

政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随着法院逐步建立，若干职责，主要是与法院有关的

具体工作，将由共同事务司根据情况移交检察官办公室或书记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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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按支出用途项目开列的估计数 

(千欧元) 

D． 共同事务司 

支  出 所需经费估计数 

员额  6 370.6 

其他人事费  305.7 

顾问和专家  45.0 

订约承办事务(包括外部翻译)  851.6 

一般业务费用  1 143.0 

用品和材料  440.0 

家具  455.2 

 院长会议 

 法院三庭 

 检察官办公室 

 书记官处 

 共同事务司 

44.0 

57.0 

178.0 

151.2 

25.0 
a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1 091.0 

 院长会议 

 法院三庭 

 检察官办公室 

 书记官处 

 共同事务司 

31.0 

24.0 

155.0 

134.0 

747.0 
b
 

 

其他设备(运输、通信、软件、警卫等)  3 236.0 

家具和设备维修  252.0 

 共计  14 190.114 190.114 190.114 190.1    

 

 

a
  数额不包括东道国捐赠的家具的费用。 

b 
 数额不包括东道国捐赠的设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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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3年所需员额 

D． 共同事务司 

 

 所需员额估计数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助理秘书长   

    D-2   

    D-1  1 

    P-5  5 

    P-4  13 

    P-3  18 

    P-2/1  7 

      共计     44444444    

其他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5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34 

    警卫和安全  20 

      共计     59595959    

      总计  103103103103    

 

所需资源 

141.  如表 10所示，法院第一财政期间共同事务司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14 190 100

欧元。 

 员额 

142.   如表 11 汇总的数字所示，2003年需要 6 370 600欧元经费，作为 103个

员额(其中 44个为专业人员以上职类，59个为一般事务和相关职类，包括 20个

警卫和安全员额)的费用，以及 2002年 9月至 12月期间的 49个员额(其中 25个

为专业人员以上职类，24个为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包括 10个警卫和安全员额)

的费用。 

 其他人事费 

143． 所需的 305 700欧元将用于雇用相当于 270个工作天，每天约 598欧元的

自由应聘笔译和口译(161 700 欧元，其中包括按比例计算的旅费)，及其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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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130 000 欧元，按员额费用 2％计算)，以应付活动的增加或顶替请病

假或产假的工作人员；以及支付加班和夜勤津贴的费用(14 000欧元)。 

 顾问和专家 

144.  本项目下的所需经费(45 000欧元)将充作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领域的专家

服务费用。 

 订约承办事务 

145.  所需经费为 851 600欧元，以在 2002年向 10名警卫和在 2003年向 20名

警卫提供安全培训外包采购业务(382 600欧元),培训领域为警卫工作管理、近身

保护重要人物、枪械、基本消防和疏散及救护方面的训练(80 000欧元)；用于外

部印刷(50 000 欧元)、管理和技术培训(20 000 欧元)、包括公共事务司在内的

书记官处以及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60 000 欧元)；用于约

900多页敏感性较低的文件的外部翻译(50 000欧元)、外部审计(40 000欧元)、

数据处理事务(157 000欧元)，以及杂项事务(12 000欧元)。 

 一般业务费 

146.  所需经费 1 143 000欧元将用于支付：通讯(597 000欧元)，包括商业通

讯，如当地和长途电话费、移动电话费等等，海事卫星和国际通信卫星等卫星服

务的收费，邮袋和邮资；房地维修(222 000 欧元)；设备租金(152 000 欧元)；

保险费，包括个人财产保险以及法院设施一般责任保险和车辆保险(27 000欧元)；

杂项物品的运输、搬运和安装(56 000 欧元)；杂项业务费(80 000 欧元)，以支

付保险费、银行收费、可能要的租车费、出租车费、制服和法官袍服的洗衣费，

等等。 

147.  关于法院的房地，如上文第 115段所指出，东道国政府表示愿意免租提供

临时房地。为此目的，东道国政府愿意拨款 3 300万欧元，其中 1 000万欧元可

用于室内设计和建造一个设备齐全的审判室。此外，东道国政府还承诺支付法院

第一个财政期间的水电费。因此，本文件没有列入这些费用。细节请见附件五。 

 用品和材料 

148.  需编列 455 200欧元的经费用于支付办公室和复印用品(81 000欧元)、数

据处理用品(48 000 欧元)、房地维修所需用品和材料(15 000 欧元)、视听设备

和用品(45 000 欧元)、法院汽车的汽油、机油和润滑油(23 000 欧元)、图书馆

书籍和订费(133 000欧元)、警卫和安全用品和材料(45 000欧元)和其他杂项用

品和材料(50 000欧元)。 

 家具 

149.   需编列 455 200欧元的经费用于购买院长会议、法院三庭、检察官办公室、

书记官处和共同事务司所需的家具。这些家具，除其他外，包括：14个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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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桌(院长会议 1张、法院三庭 1张、检察官办公室 1张；31 个可上锁的储物

钢柜、19个档案柜，和 100个工作站。此外，应当指出，东道国表示将提供大量

家具(见附件五清单)。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150.  编列的 1 091 000欧元经费将用于采购 102台台式计算机连打印机、7台

重型打印机、3台扫描机、6台服务机、网络设备、1台 OTP高速打印机、储域网、

11台膝上型计算机和其他杂项办公室自动化设备。额外需要将是东道国提供的家

具和设备的一部分，因此不反应在本文件内。细节见附件五。 

 其他设备 

151.  本项下编列的 3 236 000欧元将用于购买以下设备：软件，包括文件管理

软件、行政管理软件、翻译软件和网络安全(2 009 000欧元)；通信设备(673 000

欧元)；警卫和安全设备(249 000欧元)；运输设备，特别是 2辆重型小客车、2

辆轻型小客车、2辆面包车，和 1辆 12座小车(255 000欧元)；以及其他杂项设

备(50 000欧元)。东道国表示会提供审判室和会议室所需要的视听器材。 

 家具和设备维修 

152.  估计需要 252 000欧元的经费用于维修数据处理设备，包括软件、服务机

和网络设备的支助服务合同，维修电信设备、办公室设备和家具以及杂项设备(如

警卫设备)。 

 意外开支准备金 

153.  [删除] 

 

 E. 意外开支准备金 

153(之二).  上文已经解释，这笔经费是使法院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和灵活性，

以便可以随时适应活动的增加。已指出不能完全排除在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出

现向法院提交情势或证据保全情况的可能性。因此，在本项目下编列了估计为

1 052 000 美元的所需经费，以支付以下的额外需要(见附件四)：法律援助基

金(555 000 欧元)；调查工作或其他起诉活动所可能需要的的旅费(138 000 欧

元)；信息技术和电信设备(104 000欧元)；约 1 800页较不敏感的文件的外包

翻译(100 000欧元)；家具(80 000欧元)；语文专家(44 000欧元)；新闻活动

(22 000欧元)；外部印刷(9 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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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缔约国大会会议、主席团会议、法院成立典礼以及预算和财

务委员会会议的初步费用估计数 
 
 

153(之三).  应当指出，这里估计的费用是以类似会议的经验、预计工作量和现

有资料为根据的。只有在会议结束，知道实际开支后，才可以断定实际费用。此

外，这些估计数将根据以后获得的进一步资料予以订正。 

154.  缔约国大会将于 2002 年 9 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一次会议。随后，在法

院的第一个财政期间，预计将举行以下会议：2003年 1 月的缔约国大会续会/特

别会议；2003年 1月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后不久举行的法院成立典礼；2003

年 4月的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 6月的主席团会议；2003年 8月的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 2003 年 9 月的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以

上时间表为暂定时间表，可视需要作改动。 

155.  虽然法院将设在海牙，但迄今尚未就一些会议的地点作出决定。这些会议

为主席团 2003 年 6 月会议、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及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

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及续会/特别会议将在纽约举行，但法院成立典礼将在

海牙举行。由于尚未对一些会议的地点作出决定，本文件提出两个可能性：“情

况 A”假定除了成立典礼以外所有会议将在纽约举行；“情况 B”假定主席团 2003

年 6月会议、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以及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将在海牙举行。 

156.  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5号决议第 9段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必要

的准备，以便根据《罗马规约》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规约》按第

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生效后，举行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也在同一决议第

10段决定，应事先向联合国支付组织因执行该请求而产生的费用，以及向这些会

议提供设施与服务和其后的后续行动而产生的费用。为此，秘书长设立了支助设

立国际刑事法院信托基金，作为向各国和其他感兴趣的实体筹集捐助的手段。 

157.  在导致提出有关上述决议的建议和通过该决议的过程中，大会第六委员会

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这项决议草案
3
 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该说明载有在两种情况

下举行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估计数：第一种情况假设每天举行四场会议，这

符合国际会议的一般惯例，另一种情况假设每天举行两场会议，这是预备委员会

的既定模式。预备委员会主席团其后要求根据在六天内每天举行两场会议的假定

修订估计数。订正估计数达 2 768 400欧元。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本文件列出

这些估计数是为了使缔约国更充分地了解与举行会议有关的费用，不影响缔约国

今后希望就下列问题的最后安排作出的决定：偿还数额；给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

议提供资金的捐助国享有抵免额或其他类似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 

 
3
 A/C.6/56/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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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关于法院成立典礼，只编列了法官和检察官的旅费和部分每日生活津贴估

计数(97 000欧元)，因为东道国政府承诺资助这次会议的所有其他费用。
4
 

159.  预计除法院成立典礼外，组织这些会议需要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广泛参与。

因为这些会议不应对联合国经常预算造成任何经费问题，应提请缔约国注意，根

据支助设立国际法院信托基金的规定，联合国应按支出的 13％的费率为这些活动

收取费用，以支付联合国在执行过程中承担的行政和其他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

用)。这些方案支助费用将包括在由缔约国承担的费用总额中。 

160.   本文件所编列的估计数包括会议事务费用、非会议事务费用、方案支助费

用、意外准备金(见第 171段)。除了将由东道国政府提供经费的缔约国大会第一

次会议和法院成立典礼的部分会议外，举行上述会议的所需经费估计数在情况 A

是 4 860 300欧元，在情况 B下是 4 547 300欧元。此外，东道国政府承诺提供

一笔 300 000 欧元的不可用偿还的经费以帮助支付会议的费用。
5
 会议费用细目

见附件三。 

161.  应提请缔约国注意，筹备和举行缔约国大会、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会议及预

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的相关活动，以及与法院第一年运作相关的活动，所涉经费

不应列入联合国的经常预算。 

 A. 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162.   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情况 A 3 253 000欧元，情况 B 3 023 900欧元)假

定所有会议的工作语文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缔约国大会会议将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简要记录。 

163.   会议期间和会议次数以及所需文件假定如下： 

—  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6天、12场会议)：550页会前文件、50页会期

文件、550页会后文件； 

—  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 年 1 月(5 天，10 场会议)：600 页会前文

件、40页会期文件、40页会后文件； 

—  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 4月(3天，6场会议)：250页会前文件、

40页会期文件、10页会后文件； 

—  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5天，10场会议)：200页会前文件、50页会期

文件、200页会后文件； 

—  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会议(1天，2场会议)：10页会前文件、10页会后

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PCNICC/2002/INF/5，第 3段。 

 
5
 见 PCNICC/2002/INF/5，第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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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5天，10场会议)：150页会前文件、20页会

期文件、150页会后文件。 

164.  在情况 B下，估计需要 176 800欧元的经费(已反应在上文的总数内)，以

支付会议事务工作人员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按照现行惯例，将从各联合国办

事处抽调工作人员；但费用的计算以日内瓦作为基础，因为日内瓦距离海牙最近。

需要提供下列会议事务工作人员的旅费： 

—  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35名会议事务工作人员)：1名会议事务协调

员、1名会议干事、1名行政干事、1名文件管制干事、1名文件分发

干事、1名文件复制干事、20名口译、8名简记员、1名技术专家； 

—  主席团会议(16名会议事务工作人员)：1名会议事务协调员、1名会

议干事、14名口译； 

—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27名会议事务工作人员)：1名会议事务协调

员、1名会议干事、1名行政干事、1名文件管制干事、1名文件分发

干事、1名文件复制干事、1名技术专家、20名口译。 

165.  [删除] 

166.  根据上述假定，不包括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需费用的估计所需会议事

务费用如下：
6
 

                      (千欧元) 

  情况A 情况B 

会前文件 1 792.1 1 603.3 

会期文件 220.4 188.9 

会后文件 608.8 477.4 

会议事务(口译、会议干事、文件分发干事、 282.6 237.0 

  文件复制干事)   

简要记录 317.9 266.3 

其他所需经费(音响技术员，等等) 31.2 17.2 

会议事务人员旅费  176.8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 253.03 253.03 253.03 253.0    3 023.93 023.93 023.93 023.9    

 

 

 B. 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167.  在情况 B下，估计需要非会议事务费用 475 400欧元，以支付：秘书处实

务工作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89 600欧元)；一般临时助理

__________________ 

 
6
 有关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细节，见 A/C.6/56/L.25或本文件附件三内表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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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219 200 欧元)；法院院长、检察官和书记官长可能需要的出席会议旅费和

每日生活津贴(13 000欧元)；新闻活动(72 000欧元)；警卫(26 800欧元)；水

电费、清洁费、设备技术人员等共同事务费用(40 000 欧元)；电信费(8 900 欧

元)；杂项用品和材料(5 900欧元)。 

168.   在情况 A下，估计需要非会议事务费 487 100欧元，以支付：一般临时助

理人员(223 600 欧元)；法院院长、检察官和书记官长可能需要的出席会议旅费

和每日生活津贴(66 900欧元)；新闻活动(65 500欧元)；警卫(21 400欧元)；

共同事务费(94 900欧元)；电信费(8 900欧元)；杂项用品和材料(5 900欧元)。 

169.   根据上述假定，不包括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需费用：
7
 

  (千欧元) 

  情况A 情况B 

临时助理人员 223.6 219.2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旅费、每日生活津贴和起终点费用 - 89.6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旅费、每日生活津贴和起

终点费用 

66.9 13.0 

新闻活动 65.5 72.0 

警卫 21.4 26.8 

共同事务 94.9 40.0 

电信 8.9 8.9 

杂项用品 5.9 5.9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487.487.487.487.1111    475.4475.4475.4475.4    

 

 C. 方案支助费用估计数 

170.  上文指出，将按支出的 13％的费率收取方案支助费用，以抵偿联合国为举

行会议而承担的行政和其他费用。因此，估计数包括一笔相当于会议事务费和非

会议事务费 13％的经费。也就是说，在情况 A下，方案支助费估计为 486 200欧

元，其中不包括与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有关的费用。在情况 B下，方案支助费

用估计为 454 900欧元。 

 D. 意外准备金 

171.  按照联合国的既定政策和惯例，应编列一笔相当于这些会议估计费用总额

(包括方案支助费)15％的经费，作为支付可能出现的不足数和最后支出数的意外

__________________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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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因此，在情况 A下，估计需要准备金 634 400欧元；在情况 B下，估计

需要准备金 593 100欧元。这些估计数不包括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需费用。 

 E. 估计费用汇总表 

 情况 A 情况 B 

A. 估计费用(不包括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成立典礼)   

 会议事务 3 253.0 3 023.9 

 非会议事务 487.1 475.4 

 方案支助费用(13％) 486.2 454.9 

 意外准备金(15％) 634.0 593.1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A)(A)(A)(A)    4 860.34 860.34 860.34 860.3    4 547.34 547.34 547.34 547.3    

B. 法院成立典礼 97.097.097.097.0    97.097.097.097.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A(A(A(A++++B)B)B)B)    4 957.34 957.34 957.34 957.3    4 644.34 644.34 644.34 644.3    

C. 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估计费用   

 会议事务 1 910.1 1 910.1 

 非会议事务 220.3 220.3 

 方案支助(13％) 276.9 276.9 

 意外准备金(15％) 361.1 361.1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C)(C)(C)(C)    2 768.42 768.42 768.42 768.4    2 768.42 768.42 768.42 768.4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A(A(A(A+B+C+B+C+B+C+B+C))))    7 725.77 725.77 725.77 725.7    7 412.77 412.77 412.77 412.7    

D. 东道国的捐助 (300.0) (300.0)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AAAA+B+C++B+C++B+C++B+C+D))))    7 425.77 425.77 425.77 425.7    7 112.77 112.77 112.77 112.7    

 

171(之二).  法官和检察官出席法院成立典礼的旅费和部分每日生活津贴估计

为 9 700欧元。这笔费用加上其他会议(除第一次会议)的费用，在情况 A下共计

4 975 300欧元，在情况 B下共计 4 644 300欧元。 

172.  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需费用将由信托基金提供，但在这里列出以资说

明。连同这些费用在内，情况 A下的费用总额(所有会议)估计为 7 425 700欧元，

在情况 B下是 7 112 700欧元。 

173.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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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A 

  院长办公室 

 

  

 

 

 
 

 
a
 本附件显示这些员额仅为说明目的。虽然未列入书记官处组织结构(附件一.C)显示的员额配

置表，但是这些员额被列入主要文件表 9，并在书记官处下编列预算。 

 
b
 院长会议发言人兼任书记官处新闻和文件科科长。因此，该员额被列入书记官处组织结构以

及相关的员额配置表。该员额还被列入主要文件表 9，并在书记官处下编列预算。 

 
c
 本附件显示此员额仅为说明目的。虽然未列入共同事务司组织结构(附件一.D)显示的员额配

置表，但该员额被列入主要文件表 11，并在共同事务司(一般事务科)下编列预算。 

院长会议 

院长 

第一副院长 

第二副院长 

办公厅主任      (P-5)
a
 

1名法律干事    (P-3)
a
 

1名发言人      (P-4)
b
 

1名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c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a
 

预审庭 

6名法官 

上诉庭 
庭长 

4名法官 

审判庭 

6名法官 

预审分庭 

3名法官 

上诉分庭 

5名法官 

审判分庭 

3名法官 

 

   P5       P3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共计 

    1        1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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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附件一.B 

  检查官办公室 

 

 

检察官直属办公室 

检察官    副秘书长 

1名副检察官   助理秘书长 

1名检察官特别助理   P-5 

1名副检察官特别助理  P-4 

1名发言人     P-4 

1名检察官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特等) 

2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行政股 

1名预算干事   P-4 

1名人事干事   P-3 

1名程序设计/分析员   P-3 

1名语文协调员   P-3 

2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起诉司 

首席检察员 D-2 

1名行政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起诉科 

科长   P-5 

2名出庭律师  P-4 

2名出庭律师  P-3 

2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调查司 

首席调查员 D-1 

1名行政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法律顾问和政策科 

1名高级法律顾问 P-5 

2名法律顾问  P-4 

3名法律顾问  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上诉科 

1名高级上诉律师 P-5 

1名上诉律师  P-4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资料和证据科 

 

1名证据管理干事 P-4 

 

3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调查科 

1名调查科副科长 P-5 

2名调查员  P-4 

2名调查员  P-3 

2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分析科 

1名首席分析员 P-4 

1名军事分析员 P-3 

1名政治分析员 P-3 

1名刑事情报分析员 P-2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共计 

     1            1          1       1     5      12      2      1            1                        1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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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C 

  书记官处 
         书记官长办公室 

 

 

 

书记官长直属办公室 

书记官长                  助理秘书长 

1名法律干事                    P-4 

1名特别助理(具法律背景)     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分庭法律支助科 

1名科长   P-5 

2名法律研究/助理干事 P-3 

8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行政股 

1名预算干事  P-4 

1名语文协调员  P-4 

1名人事干事  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新闻和文件科 

1名科长/法院发言人 P-4 

1名计算机专家  P-3 

1名新闻干事  P-2 

1名媒体助理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司法事务司 

 

图书馆和参考资料科 

1名图书管理员  P-3 

1名档案保管员  P-2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法庭管理科 

1名科长                      P-4 

1名法律专家/法庭干事       P-2 

1 名存档办事员兼法庭记录管理助

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名法庭办事员/庭警(一般事务人

员(其他职等)) 

被害人和证人股 

1名股长  P-5 

1名保护干事 P-3 

1名业务干事 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 

辩护律师股 

1名股长      P-4 

1名协理法律干事     P-2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拘留所 

1名所长  P-4 

1名副所长  P-2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所需员额简表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共计 a 

     0           1        0     0     2     8      8     6           1                         17           43 

被害人参与和赔偿股 

1名法律干事     P-4 

1名协理法律干事     P-2 

 

 

a
  分派到院长会议的 4个员额未列入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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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D 
        共同事务司 

      共同事务司长办公室 

 

 

 

1名共同事务司长          D-1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总务科 

 1名科长   P-4 

 1名房舍管理干事 P-3 

 1名档案保管员  P-3 

 1名礼宾干事  P-3 

 1名后勤干事  P-3 

 1名旅行干事  P-2 

 1名高级图像设计助理(一般 

   事务人员(特等)) 

 1名庭长助理(一般事务人 

   员(特等)) 

9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采购科 

1名首席采购干事  P-4 

1名采购干事  P-3 

2名采购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人事科 

1名科长   P-5 

1名叙级干事  P-4 

1名征聘干事  P-3 

3名人力资源事务助理(一般 

  事务人员(特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预算和财务科 

1名首席财务干事  P-5 

1名账务干事  P-4 

1名预算干事  P-4 

1名付款干事  P-3 

1名投资干事  P-3 

1名薪金干事  P-3 

1名出纳员   P-3 

1名会费干事  P-2 

5名财务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会议和语文支助科 

1名科长   P-5 

3名口译员   P-4 

1名首席笔译员  P-4 

5名笔译员/审校  P-3 

2名语文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信息技术和通信事务科 

1名科长   P-5 

1名开发干事  P-4 

1名计算机系统干事 P-3 

1名程序设计员/分析员 P-3 

1名助理计算机干事 P-2 

1名助理视听干事  P-2 

1名助理计算机培训干事 P-2 

1名助理数据库管理员 P-2 

7名信息技术助理(一般事务 

  人员(其他职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安全和警卫科 

 1名警卫科长   P-4 

 1名情报安全干事  P-3 

 1名助理安全评估分析员 P-2 

20名警卫(警卫事务)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法律咨询事务科 

1名法律干事  P-4 

1名法律干事  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警卫事务    共计 

     0         0         0     1     5    13    18     7          5                         34              20      102 

内部审计处 

 

1名审计员  P-5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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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2年 9月 12日期间“核心”员额分配情况 

  共同事务司长办公室 

1名共同事务司长(D-1)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总务科 人事科 

 1名科长(P-4)  1名科长(P-5) 

 1名房舍管理干事(P-3)  1名征聘干事(P-3) 

 1名旅行干事(P-2)  3名人力资源事务助理(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3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采购科 预算和财务科 

 1名首席采购干事(P-4)  1名首席财务干事(P-5) 

 1名采购干事(P-3)  1名帐务干事(P-4) 

  1名付款干事(P-3) 

  1名出纳员(P-3) 

  1名薪金干事(P-3) 

  1名投资干事(P-3) 

  1名会费干事(P-2)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会议和语文支助科  

 1名科长(P-5)  

 1名首席笔译员(P-4)  

 1名笔译员/审校(P-3)  

 1名语文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信息技术和通信事务科  

 1名科长(P-5)  

 1名计算机系统干事(P-3)  

 1名助理计算机干事(P-2)  

 1名助理数据库管理员(P-2)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安全和警卫科 法律咨询事务科 

 1名警卫科长(P-4)  1名法律干事(P-4) 

 1名情报安全干事(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10名警卫(警卫事务)  

 1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所需员额简表 

D-1 P-5 P-4 P-3 P-2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警卫事务 共计 

1 4 6 10 4 3 11 1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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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官长办公室 

 

分庭法律支助科 图书馆和参考资料库 

 1名法律研究干事(P-3)  1名图书管理员(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行政股  

 1名预算干事(P-4)  

 1名人事干事(P-3)  

 1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新闻和文件科  

 1名计算机专家(P-3)  

 1名新闻干事(P-2)  

 1名媒体助理(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法庭管理科  

 1名科长(P-4)  

 1名法律专家/法庭干事(P-2)  

辩护律师股  

 1名股长(P-4)  

 

  所需员额简表 

助理秘书长 P-5 P-4 P-3 P-2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警卫事务 共计 

0 0 3 4 2 0 3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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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会议的初步费用估计款 

 

表三.1 

 

缔约国大会会议、主席团会议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的费用估计数 

 

汇总表 

(会议事务和非会议事务费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会议 情况A a 情况B b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 2 768.4 2 768.4
d
 

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1月)
c
 1 730.7 1 730.7

d
 

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 4月)
c
 841.5 841.5

d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
e
 1 346.7 1 158.0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会议
e
 96.5 91.8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
e
 844.9 725.3 

法院成立典礼
f
 97.0 97.0 

(只包括法官和检察官旅费和部分每日生活津贴)   

 7 725.77 725.77 725.77 725.7    7 7 7 7 412412412412.7777    

 
 a

  假定除法院成立典礼外所有会议在纽约举行。 

 b
  假定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及主席团与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会议在海牙举行。 

 c
  会议在纽约举行。 

 d
  因为会议在纽约举行，开列的费用仅供参与。 

 e
  会议在海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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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 a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87.5 

 会前文件 798.3 

 会期文件 73.0 

 会后文件 798.3 

 简要记录 143.3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9.5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A)(A)(A)(A)    1 910.11 910.11 910.11 910.1    

B． 非会议事务费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131.1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0 

 新闻 40.9 

 警卫 13.3 

 共同事务费 30.0 

 电信费 3.3 

 杂项用品和材料 1.7 

  共计(B) 220220220220．．．．3333    

  共计(A＋B) 2 130.42 130.42 130.42 130.4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276.3 

  共计(A＋B＋C) 2 407.32 407.32 407.32 407.3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361.1 

  总计(A＋B＋C＋D) 2 768.42 768.42 768.42 768.4    

 

 

 a
  会议在纽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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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 1月)a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74.8 

 会前文件 888.0 

 会期文件 58.6 

 会后文件 59.7 

 简要记录 122.3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8.2 

  共计(A)   1 211.61 211.61 211.61 211.6    

B． 非会议事务费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55.5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 

 新闻 26.2 

 警卫 8.5 

 共同事务费 25.0 

 电信费 3.3 

 杂项用品和材料 1.7 

  共计(B)   120.0120.0120.0120.0    

  共计(A＋B)   1 331.81 331.81 331.81 331.8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173.1 

  共计(A＋B＋C)   1 504.91 504.91 504.91 504.9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225.8 

  总计(A＋B＋C＋D)   1 730.71 730.71 730.71 730.7    

 

 a
  会议在纽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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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 

 缔约国大会续会/特别会议(2003年 4月)a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45.0 

 会前文件 370.0 

 会期文件 58.6 

 会后文件 15.3 

 简要记录 73.3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4.9 

  共计(A)   567.1567.1567.1567.1    

B． 非会议事务费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32.9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13.0 

 新闻 13.1 

 警卫 4.3 

 共同事务费 15.0 

 电信费 1.1 

 杂项用品和材料 1.1 

  共计(B)   80.580.580.580.5    

  共计(A＋B)   647.6647.6647.6647.6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84.2 

  共计(A＋B＋C)   731.8731.8731.8731.8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109.7 

  总计(A＋B＋C＋D)   841.5841.5841.5841.5    

 

 a
  会议在纽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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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 

 缔约国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情况 A) 海牙(情况 B)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74.8 53.1 

 会前文件 296.3 223.6 

 会期文件 73.6 51.2 

 会后文件 296.3 223.6 

 简要记录 122.3 70.7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8.2 1.9 

 会议事务工作人员旅费 - 93.8 

  共计(A) 871.5871.5871.5871.5    717.9717.9717.9717.9    

B． 非会议事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77.8 73.5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 48.2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22.3 - 

 新闻 26.2 32.7 

 警卫 8.5 13.9 

 共同事务费 25.0 - 

 电信费 3.3 3.3 

 杂项用品和材料 1.7 1.7 

  共计(B) 164.8164.8164.8164.8    173.3173.3173.3173.3    

  共计(A＋B) 1 036.31 036.31 036.31 036.3    891.2891.2891.2891.2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134.7 115.8 

  共计(A＋B＋C) 1 171.01 171.01 171.01 171.0    1 007.31 007.31 007.31 007.3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175.7 151.0 

  总计(A＋B＋C＋D) 1 346.71 346.71 346.71 346.7    1 158.01 158.01 158.01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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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6 

 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会议(2003年 6月)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情况 A) 海牙(情况 B)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14．1 10．7 

 会前文件 15．7 11．2 

 会期文件 - - 

 会后文件 15．7 11．2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1．7 0．3 

 会议事务工作人员旅费 - 25．6 

  共计(A) 47474747．．．．2222    59595959．．．．0000    

B． 非会议事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4．8 4．8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 6．2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16．8 - 

 共同事务费 5．0 - 

 电信费 0．3 0．3 

 杂项用品和材料 0．3 0，3 

  共计(B) 22227777．．．．2222    11.6 

  共计(A＋B) 74．4 70.6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9．7 9.2 

  共计(A＋B＋C) 83838383．．．．9999    79.879.879.879.8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12．6 12.0 

  总计(A＋B＋C＋D) 96969696．．．．5555    91919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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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7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会议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纽约(情况 A) 海牙(情况 B) 

A． 会议事务费用用   

 会议服务 73.9 53.3 

 会前文件 222.2 167.6 

 会期文件 29.6 20.5 

 会后文件 221.9 167.6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8.2 1.9 

 会议事务工作人员旅费 - 57.5 

  共计(A) 555.8555.8555.8555.8    468.4468.4468.4468.4    

B． 非会议事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52.6 52.6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 35.2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14.9 - 

 共同事务费 25.0 - 

 电信费 0．8 0.8 

 杂项用品和材料 1.1 1.1 

  共计(B) 94.94.94.94.4444    89.789.789.789.7    

  共计(A＋B) 650.2650.2650.2650.2    558.1558.1558.1558.1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84.5 72.6 

  共计(A＋B＋C) 734.7734.7734.7734.7    630.7630.7630.7630.7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110.2 94.6 

  总计(A＋B＋C＋D) 844.9844.9844.9844.9    725.3725.3725.3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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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8 

 各次会议详细摘要(不包括缔约国第一次会议) 

 (会议事务费用和非会议事务费用估计数) 

 (以千欧元计) 

 情况A 情况B 

A． 会议事务费用   

 会议服务 282.6 237.0 

 会前文件 1 792.1 1 660.3 

 会期文件 220.4 188.9 

 会后文件 608.8 477.4 

 简要记录 317.9 266.3 

 其他需要(如音响技术员) 31.2 17.2 

 会议事务工作人员旅费 - 176.8 

  共计(A) 3 253.03 253.03 253.03 253.0  3 023.93 023.93 023.93 023.9    

B． 非会议事务费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实务和行政) 223.5 219.2 

 联合国实务人员旅费 - 89.6 

 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66.9 13.0 

 新闻 65.5 72.0 

 警卫 21.4 26.8 

 共同事务费 94.9 40.0 

 电信费 8.9 8.9 

 杂项用品和材料 5.9 5.9 

  共计(B) 487.1 475.4475.4475.4475.4    

  共计(A＋B) 3 740.13 740.13 740.13 740.1  3 499.23 499.23 499.23 499.2    

C． 方案支助费(A＋B总额的 13％) 486.2 454.9 

  共计(A＋B＋C) 4 226.44 226.44 226.44 226.4  3 954.13 954.13 954.13 954.1    

D． 意外准备金(A＋B＋C总额的 15％) 634.0 593.1 

  总计(A＋B＋C＋D) 4 860.34 860.34 860.34 860.3  4 547.34 547.34 547.34 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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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意外开支准备金经费细目 

  (以千欧元计) 

 

.检察官办公室  

 旅费 138.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138.0138.0138.0138.0    

书记官处  

 法律援助、被羁押人员服务和旅费、证人旅费和援助 555.0 

 新闻活动 22.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577.0577.0577.0577.0    

共同事务司       

 语文专家 44.0 

 外包翻译(1 800页) 100.0 

 设备(信息技术) 84.0 

 设备(电信) 20.0 

 家具 80.0 

 外部印刷 9.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337.0337.0337.0337.0    

        意外开支准备金总计意外开支准备金总计意外开支准备金总计意外开支准备金总计        1 052.1 052.1 052.1 0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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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东道国的捐助 
 
 

  东道国政府的说明 a 

 

1. 外交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组主任 Edmond Wellenstein先生在 2002年 4月 18

日指出，荷兰将一如既往，好象它对许多其它法律机构一样，热情和慷慨地作为

国际刑事法院的东道国(PCNICC/2002/INF/5)。荷兰是摊款最高十个国家之一，

但在以后各年会另再自愿捐助数额可观的款项。 

2． 荷兰将向法院免租提供房地，为期 10 年，从《规约》生效之日起算。在以

后几年内，即在 2007年/2008年之前，法院将被安置在所谓的临时房地。荷兰愿

意为临时房地拨款 3 300万欧元，其中 1 000万欧元将用于室内设计，包括审判

室。荷兰决意及时准备好审判时设施，供可能举行的审前听讯之用。 

3． 免费提供最多 100个工作站将有助于法院顺利展开工作。工作站包括家具、

电话、桌面电脑以及可以与法院将来的网络系统兼容的打印机。另将提供几部扫

描机和复印机。细节见附录。预算总额为 900 000欧元。 

4． 荷兰保留权利以实物捐赠工作站物品。如果以实物形式捐赠物品，有关预算

项目的 25％将留给法院使用。 

5． 在考虑到上述各点的情况下，附录具体开列的预算款项可以由法院自行动

用。在规定的总共 100个工作站的范围内，提议的预算项目分配办法仅供参考。

但了解的是，如果在预算项目内和(或)预算项目之间对这 100个工作站的分配作

出重大调整，应就此与东道国协商。 

6． 为进一步推动顺利展开工作，荷兰还将在第一个财政期间支付房地的所有

水、电和天然气费用(估计为 165 000欧元)。 

 

__________________ 
a
 本说明是东道国提交的原件，秘书处于 2002年 5月 3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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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家具和设备清单 

物品 件数 单位价格 共计 

办公桌    

 桌子 100 2 000 200 000 

 椅子 100 500 50 000 

 文件柜 100 500 50 000 

 档案柜 50 500 25 000 

 书架 50 100 5 000 

 废纸箱 100 40 4 000 

  小计   334 000334 000334 000334 000    

会议室(5)    

 桌子 5 4 000 20 000 

 椅子 50 500 25 000 

 书架 5 150 750 

 废纸箱 5 50 250 

  小计   46 00046 00046 00046 000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计算机 100 2 000 200 000 

 打印机 100 700 70 000 

 软件(NT+Office) 100 500 50 000 

 网络服务机 4 20 000 80 000 

 软件网络(NT+security) 4 10 000 40 000 

 复印机 5 3 000 15 000 

 扫描机 5 2 000 10 000 

 电话系统 1 50 000 50 000 

 传真机 5 1 000 5 000 

  小计   520 000520 000520 000520 000    

  共计   900 000900 000900 000900 000    

 


